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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优惠范围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固定资产投资过500万元且工商、税务在我县登记的县外投资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外)。 二、优惠政策 1、项目用地政策 县外投资者
　　一、优惠范围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固定资产投资过500万元且工商、税务在我县登记的县外投资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外)。
　　二、优惠政策
　　1、项目用地政策
　　县外投资者在我县新办项目，在符合土地规划的前提下，按国家现行土地政策和规定程序及时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用、土地流转等手续。外来投资者以出让方式取得项目建设土地使用权，按项目性质、投资规模、投资强度和地方政府收益情况，采用“一事一议”方式，由受益财政给予补贴扶持。
　　2、财政扶持政策
　　对来我县投资兴办的各类企业和公益性项目，由受益财政给予一定扶持。
　　具体办法是：
　　(1)凡符合本规定第一款要求的县外投资项目(工业企业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不含出口退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自投产之日起前3年按地方税收留成(不包含资源税)的30%给予扶持;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自投产之日起前3年按地方税收留成(不包含资源税)的50%给予扶持。
　　(2)兼并、租赁或控股本县原有工业企业的，扣除原有企业上年度实现税收基数后新增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享受上款规定的优惠政策。
　　(3)境外投资企业及出口创汇企业严格按上级政策兑现。
　　(4)所有外来企业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严格履行合同条款，资金按时足额到位，按期竣工投产。若企业经营不善，不能按期生产达产的，县政府将依法收回扶持企业的财政优惠资金及相关承诺。
　　3、收费政策
　　(1)符合本规定第一款的县外投资新建项目，属县级行政性收费的一律免收;属经营性收费的，按下限的1/3收取;需上缴国家和省、市的收费项目按下限征收。对新办企业3年内免征水利建设基金和河道工程维护费。
　　(2)对外商投资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4、一事一议政策
　　对新建固定资产投资 1亿元人民币或利用境外资金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5000万元人民币或利用境外资金600万美元以上且经认定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项目;或利用我县现有资源进行深加工项目，以及附加值高、外向度高、对县域经济带动力强的其他项目，采用“一事一议”办法，在建设用地、财政扶持和收费等方面给予进一步优惠。
　　三、优化投资环境
　　1、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简化审批程序。以“公开、便民、廉洁、高效”为宗旨，实行审批内容、审批依据、申报材料、办事程序、承诺时限、收费标准“六公开”。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个窗口出件，一个窗口收费的“一站式”服务，在企业提供有效资料的前提下，现场答复，限时办结。
　　2、对外来投资数额较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在争取国家专项政策、资金扶持，银行信贷或其他融资等方面优先予以推荐提报。
　　3、对固定资产投资过5000万元的县外投资重点项目，由一名县级领导予以包扶，定期了解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建设及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4、县优化环境办公室对重点县外投资项目实行重点服务。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向外来投资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拉赞助、强行推销产品;严禁向外来投资企业指派施工单位、强买强卖设备物料、指定中介和保险机构;严禁对外来投资企业吃、拿、卡、要。
　　5、加快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继续完善外贸加工、电动车、空心砖机等工业聚集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打造良好的招商载体，吸引更多企业投资。
　　四、中介人奖励政策
　　1、奖励范围
　　引进在我县境内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00万元以上项目 (房地产项目除外) 的第一引荐人以及依靠个人身份引进用于我县公共事业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无偿资金(不包括以公务名义争取的各级政府拨款)的引资人。
　　2 、奖励标准
　　(1)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者，按实际固定资产投入资金的1%予以奖励，奖金由同级受益财政负担。
　　(2)引进用于我县公共事业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无偿资金(不包括以公务名义争取的各级政府拨款)者，按引资额的5%奖励，奖金由同级受益财政承担。
　　(摘自中共沂南县委沂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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